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农作

物种质资源库（圃）管理办法的通知
琼农规〔2024〕9 号

各市、县、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地方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健全

完善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我厅修订了《海南省农作物

种质资源库（圃）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抓好贯彻落实。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2024 年 5 月 2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国办发〔2019〕56 号），加强

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规范种质资源库（圃）建设

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农作物种质资

源管理办法》、《国家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管理规范》、



《海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

的建立确定、运行管理、考核评估等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包括种质资源库、

种质资源圃、试管苗库等，承担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整理、

鉴定、登记、交流、利用等活动。

（一）种质资源库负责农作物及其近缘野生植物种质资

源的中期保存；

（二）种质资源圃负责无性繁殖农作物和多年生近缘野

生植物种质资源的田间保存；

（三）试管苗库负责种质资源相关器官或组织的离体

保存。

第四条 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

的建设确定和管理工作，省种子总站负责具体实施。

第五条 各市、县、自治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内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的申请受理、初审工作，

并协助做好辖区内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的监管工作。

第六条 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重点收集保存下

列种质资源：

（一）珍稀、濒危、特有资源和特色地方作物种质资源，

野生种、野生近缘种等具有重要经济价值或科学研究价值的



作物种质资源；

（二）引进的农作物优异种质资源（含野生种、中间材

料等）；（三）创制的优异农作物育种品种（系）和农作物

种质资源；（四）典型的农家品种。

第二章 确定条件和程序

第七条 申请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的，应当符

合国家和海南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要求，并具备

下列条件：（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等；

（二）具有长期、固定、安全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及

完善的资源鉴定评价场地、设施和设备；

（三）保存能力要求：种质资源库应具有 5000 份以上

种质资源保存能力，且保存与其他种质资源库非重复编目种

质资源不少于已保存种质资源总量的 70%，保存总量不少于

1000 份；

种质资源圃应具有 300 份以上种质资源保存能力，且

保存与其他种质资源圃非重复编目种质资源不少于已保存

种质资源总量的 70%，保存总量不少于 100 份；试管苗库

应具有 2000 份（每份 10 管）以上种质资源保存能力，且

保存总量不少于 500 份；

（四）具有 5 人（含）以上从事农作物种质资源研究

及管理的团队，有明确的岗位职责以及相应的保障条件；



（五）具备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整理、鉴定、登

记、保存、交流、利用等活动的工作能力；

（六）具有质量控制、种质资源出入库、数据档案、安

全运行、重大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等管理制度和保存、鉴定

等技术规范；

（七）依托单位应当为保护工作正常开展提供持续稳定

的运行保障；

（八）符合国家和海南省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申请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的单位，应

向所属市、县、自治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表（见附表）；

（二）单位法人证书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土地使用手

续（草本 10 年以上、木本 15 年以上）等有关证明复印件；

（三）技术人员证明材料；

（四）收集保存种质资源情况报告；

（五）主要保护对象所在地位置图和区界图等相关图件

资料；

（六）档案、安全等管理制度和保存、鉴定等技术规范

等相关材料。

第九条 各市、县、自治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受理并初

审通过的，将初审意见和相关材料报送省农业农村厅。省农

业农村厅组织专家评审和现场核查，并对结果进行公示。对



符合条件的，确定为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并予以

公告。

第十条 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命名规则如下：

（一）种质资源库命名为“海南省+农作物类型+种质资

源库+（地点）”；

（二）种质资源圃命名为“海南省+农作物类型+种质资

源圃+（地点）”；

（三）试管苗库命名为“海南省+农作物类型+种质资源

试管苗库+（地点）”。

第三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一条 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应建立种质资

源档案，包括准确完整的产地、来源或亲本信息、生物学性

状鉴定评价等数据信息。

第十二条 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应当按照相应

农作物类型的数据标准建立数据库，并按要求在省级农作物

种质资源信息平台上登记。登记信息应当具有同一地点 2

年或 2 个生育期（一年生）以上的鉴定评价数据。

第十三条 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应当具有完善

的管理和运行制度，明确严格的管理技术规范，定期开展设

施设备维护、检测保存种质资源活力、繁殖更新复壮等工作，

确保种质资源不丢失、可利用。

择优从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中推荐申报国家级



农作物种质库。

第十四条 因科研、教学、育种或生产试种等需要，可

向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提出共享利用申请，获取合

理数量的种质资源。申请人获取的种质资源应按照申请中注

明的用途使用，不得利用其直接申请审定、登记、植物新品

种权、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申请者利用种质资源获得相关

成果的，应当标注种质资源来源。严禁私自向境外提供种质

资源，确需提供的，应当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引进、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

并向相应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登记保存。接收种质

资源的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应向提供资源的单位和

个人出具回执凭证。

第十六条 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经公告后，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其名称、地址、性质和保护内容，

确需变更的，按程序报批。

第十七条 省农业农村厅每 3 年组织专家对省级农作

物种质资源库（圃）的运行情况进行综合考核评估。对管理

混乱、运行不良或者人为因素造成种质资源损失的省级种质

资源库（圃），视情节轻重给予限期整改、取消资格等处理。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其资格，3 年内不得再次提出申

请。

（一）擅自变更种质资源库（圃）名称、地址、性质和



保护内容，且未在规定期限内整改的；

（二）评估结果不符合确定条件，且限期整改仍未达标

的；（三）不提交年度总结报告等相关材料的。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对不作为、乱作为造成种质资源流失、灭绝

等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第十九条 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应当按照相应

的描述规范和技术规程开展鉴定评价。主要鉴定内容包括：

（一）植物学特征：植株、根、茎、叶、花、果实、种

子等主要形态特征；

（二）生物学习性：生育期、物候期、生长结果习性等；

（三）品质特性：主要利用部位的外观、营养、风味、

贮藏、加工等；

（四）经济性状：单株产量、单位面积产量等；

（五）抗病虫特性：对主要病虫害等生物胁迫的抗性；

（六）抗逆性：对旱、寒、盐碱等非生物胁迫的抗性；（七）

DNA 指纹鉴定。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有

效期五年。2021 年 1 月 15 日印发的《海南省农作物种质

资源圃（库）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附件：海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确定申请表




